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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主席：  
 

2014 年 5 月 19 日的會議  
議程 IV：使用中介公司僱員的情況  

 

 李卓人議員在 2014 年 5 月 14 日致函委員會，要求當局就一宗關於

教育局中介公司僱員的平等機會訴訟提供資料，現謹覆如下。  
 
 
採購局／部門與中介公司間的服務合約  
 
 
 中介公司僱員一般是指由中介公司按與採購局／部門簽訂的服務合

約提供的人手。服務合約會訂明在特定時間內須為採購局／部門提供的

人手 (一般以人數或工時為單位 )。該等人手須符合指定的要求，例如學術

資歷、技術資歷或經驗等。根據公務員事務局發出的指引，各局／部門

只可使用中介公司僱員應付緊急、未能預見，或驟增的短期服務需求；

填補短期的人手空缺；聘用短期人手，以提供模式快將改變的服務；或

應付工作模式不定或因工作性質導致難以招聘和挽留僱員的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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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公司僱員  
 
 中介公司僱員受僱於中介公司，與採購局／部門並無合約僱傭關

係。因此，中介公司僱員的聘用條件及工作安排，包括調派至那一個採

購局／部門工作及合約期限等，均由中介公司決定。然而，當中介公司

僱員未能符合服務要求，採購局／部門可按合約條款要求中介公司另行

調派合適的人手提供服務。  
 
 
中介公司法律責任  
 
 儘管中介公司僱員並非政府僱員，各局／部門與中介公司所簽訂的

服務合約均有條文規定承辦商必須遵守在合約期內有效的香港法例。因

此，中介公司及其僱員均受勞工法例及各反歧視條例的規管及保障。受

聘於中介公司的員工若遇有其僱主（即中介公司）違反有關的法例而影

響其作為僱員應有的權益，有關員工可考慮循法律途徑對有關中介公司

進行訴訟及索償。  
 
 
訴訟個案  
 
 就李議員提及的平等機會訴訟個案，原告人為中介公司 Emaster 
Consultants Ltd. (即被告人 )所聘請的中介公司僱員，由 2009 年 11 月 24
日起被派往教育局提供服務。原告人於 2010 年 10 月獲安排續約後告知

被告人懷孕，其後被要求將原有合約歸還，並簽訂一份與舊合約相隔一

天的新合約。由於新舊合約沒有連續性，原告人無法根據《僱傭條例》

的相關規定獲得有薪產假。原告人由平等機會委員會代表，指控被告人

在決定原告人應否獲得提供僱用和僱用條件上，基於原告人是一名懷孕

人士而給予她差於他給予或會給予非懷孕者的待遇，即新合約的生效日

和舊合約的約滿日須相隔一天，以避免向原告人提供有薪產假，根據《性

別歧視條例》向被告人索償。  
 
 李議員指出原告人分別以中介公司僱員及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身分連

續為教育局提供服務接近兩年半，是否顯示局方當初根本不應以中介公

司提供人手。根據教育局提供的資料，局方於 2009 年年底透過中介公司

採購人手協助某科目教師網絡活動的後勤工作。按當時的規劃，上述教

師網絡活動屬試行性質。一年後，局方認為有關工作需要繼續試行九個

月，故繼續使用中介公司的服務。然而，原告人已於 2011 年 2 月 (即中

介公司服務合約完結前 )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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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原告人透過公開招聘，於 2011 年 3 月獲取錄為教育局的非公務

員合約僱員，負責協助處理教師專業發展活動的各項行政工作，包括設

計電子簡報、整理統計資料等。此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崗位在原告人受聘

前已經設立，性質和職能亦與之前由中介公司提供的服務 (這些服務是指

原告人作為中介公司僱員的工作 )並不相同。因此，教育局認為雖然原告

人曾分別透過中介公司和非公務員合約僱員身份為局方服務，但兩份工

作性質不同，不能混為一談。  

 
 由於中介公司僱員是受聘於中介公司，採購局／部門由始至終並無

透過與中介公司簽訂服務合約的安排，把僱主的責任「外判」。作為僱主，

中介公司有責任遵守所有適用於僱主的勞工及其他香港法例。  
 
 就被告人表示選擇結業而不向原告人作賠償一事，根據公司清盤的

法例，原告人可以債權人身份向清盤中的公司提出申索要求，甚或提出

將該中介公司清盤的呈請。法院會基於《公司 (清盤及雜項條文 )條例》

所列的情況將一間有限公司清盤，當中包括本個案的情況，即公司無力

償付其 10,000 元或以上的債項。符合法律援助條例及規則內所訂受助資

格的債權人可考慮向法律援助署申請援助擬備和提出清盤呈請的程序。

如果在扣除所有費用和開支後公司的產業仍有剩餘資金，清盤人便會把

該筆款項攤派給其申索已獲接納的債權人。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陳潔玲         代行）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  
 
 




